
证券代码：600074    证券简称：保千里    编号：2016-026 

1 1 

江苏保千里视像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收到 2015 年年度报告的事后审核意见函的公告 

特别提示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

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2016年 3月 11日，江苏保千里视像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

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监管一部下发的《关于对 2015 年江苏保千里视像科技

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年度报告的事后审核意见函》（上证公函[2016]0234 号）（以下简

称“《意见函》”）。《意见函》内容如下： 

依据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号－年度报告的内容与

格式》（以下简称“《格式准则第 2号》”）、上海证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等

规则的要求，本部对你公司 2015 年年度报告进行了事后审核，现有如下问题需要你

公司作进一步披露。 

一、关于核心技术和新产品 

公司报告期内实施完成重大资产重组,主营业务变更为电子视像产品的研发、设

计、生产与销售。但公司未能根据《格式准则第 2号》第二十八条的规定，结合公司

所处行业及所从事业务特征，对公司技术和产品进行有针对性的描述和风险提示。 

1.年报披露，公司掌握了在高端电子视像行业多个领域的核心技术，确立以精密

光机电成像+仿生智能算法为核心的竞争优势,请公司补充披露上述核心技术相关的

重要专利或者发明情况，并结合国内外技术水平发展情况，对公司在该领域拥有技术

的核心程度进行详细解释和说明。  

2.年报披露，公司成立了核心研发团队，将产品拓展至机器视觉和人工智能领域

研究。请公司详细说明：（1）核心研发团队的人员储备和组成情况；（2）技术准备

和研发阶段性成果情况；（3）智能机器人预计的应用领域，可实现功能，销售客户

对象以及与公司现有电子视像技术的关联。 

二、关于行业竞争格局及公司市场定位 

3.总体情况。公司所从事的主要业务领域包括汽车视像领域、商用视像领域、特

种视像、安防视像、智慧视像以及“智能硬件+”解决方案，请公司分别披露上述业

务领域的营业收入、成本及毛利率，并结合经营模式和业务特点，说明公司各业务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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域的市场竞争格局、主要竞争对手、市场整体规模以及公司的市场地位和份额等情况。 

4.汽车视像领域。报告期内，公司汽车视像相关产品在汽车后装市场实现销售收

入约 4 亿元，并在汽车前装市场取得突破。请补充披露：（1）公司产品在汽车后装

市场的销售渠道、盈利模式，并列举前五名客户的名称和销售额；（2）相关产品在

前装市场的销售收入，并与后装市场进行比较，分析两者在盈利模式、销售渠道、定

价方式、售后维修等方面的差异；（3）结合国内外技术比较，提供公司技术处于国

内领先地位的相关证据。 

5.商用视像领域。该领域公司产品主要是移动大电脑电视广告机、网络多功能立

式广告机等。报告期内该领域产品实现销售收入约 5.6 亿元，约占公司 2015 年营业

收入的 33.8%。请公司结合产品的技术特点，详细说明其盈利模式。 

6.特种视像领域。公司特种视像收入 1.7 亿元，产品可适用于公安、司法、消防、

武警、边防等特种行业。请公司（1）结合行业市场经营情况及同行业比较，详细分

析公司产品具备的市场优势；（2）说明生产和销售上述特种视像产品是否需要取得

相关主管机构的核准或者资质认定；（3）说明该产品的销售是否通过招投标方式进

行，如是，请详细说明情况。 

7.“智慧硬件+”业务。（1）年报披露，公司通过“合众宝”、“合众网”等产

品实现 2.1 亿元的销售收入。请公司补充披露上述产品具体的运营方式以及盈利和收

费模式；（2）年报披露，公司报告期内通过为客户提供“智能硬件+公共场所”解决

方案，实现销售收入 8000 万元。请公司从上述解决方案的运营过程、客户分类、技

术实现以及盈利模式等角度进行详细说明。 

8.VR（虚拟现实）、AR（增强现实）相关应用。年报披露，公司在报告期内发展

VR、AR技术，布局产业应用。请公司（1）说明 VR、AR概念、技术和产业应用的详细

情况；（2）结合自身业务模式和产品分类，详细说明公司上述产品和系统在报告期

内的产销情况；（3）说明公司截至目前在 VR、AR产业应用链上提供的具体产品名称、

类别、所占的比例，并结合公司产品的技术特点、研发优势以及境内外同行业比较等

情况，分析说明可能影响公司在此领域未来发展的重大情况。 

三、关于销售模式 

9.公司 2015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16.57 亿元，同比增长 67.78%，其中第四季度实

现 7.76 亿元，占比约 50%。应收账款余额 5.51 亿元，同比增长 182.56%，远远超过

收入的增长幅度。此外，报告期内分期收款销售商品导致的长期应收款 1.16 亿，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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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结合销售模式补充披露：（1）分季度收入是否体现为周期性，和前两年相比是

否具有一致性；如否，请补充披露四季度收入大幅增长的原因，公司采取的促销措施

以及该等措施否是具有长期性；（2）公司应收账款增幅远超收入增长速度的原因。

（3）长期应收款的形成原因，分季度的应收账款和长期应收款数据，公司是否存在

为了增大销售而降低信用标准的情况。请年审会计师就上述情况发表明确意见。 

10.年报披露，公司“图像采集分析系列”本期库存量大幅增加，上升幅度为

659.43%。原因是“公司业务量大幅增长，需保持一定数量的库存”。但公司该系列

产品报告期内销售量同比下降 8.09%。请公司补充披露存货与销售量变动相反的原因，

公司的产品是否存在滞销的情况，存货跌价准备是否足额计提。 

四、关于未来经营计划和风险 

11.公司未充分披露下一年度的经营计划，下一年度的经营目标，以及为达到上

述经营目标拟采取的策略和行动等内容，请公司补充披露。 

12.公司年报在披露公司可能面对的风险时，未针对自身特点，充分披露可能对

公司未来发展战略和经营目标的实现产生不利影响的风险因素，公司应当补充披露技

术风险、财务风险、以及因设备或技术升级换代、核心技术人员辞职等导致公司核心

竞争力受到严重影响，并应当尽量采取定量的方式分析各风险因素对公司当期及未来

经营业绩的影响。 

五、其他 

13.年报披露，公司董事丁立红和董事会秘书周皓琳均兼任雅安正兴汉白玉股份

有限公司董事，但公司未将雅安正兴汉白玉股份有限公司列示为关联方。请公司补充

说明并核实报告期内是否存在相关关联交易。 

针对前述问题，依据《格式准则第 2号》规定要求，对于公司认为不适用或因特

殊原因确实不便说明披露的，应当详细披露无法披露的原因。 

请你公司于 2016 年 3月 22日之前，就上述事项予以披露，并以书面形式回复我

部。 

 

公司将及时对《意见函》所述相关情况向上海证券交易所进行回复，公司指定的

信息披露媒体为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上海证券报》、《证券时报》及上海证券交易所

网站（www.sse.com.cn)。公司所有信息均以上述指定报刊及网站刊登的信息为准。

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公告，注意投资风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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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

 

江苏保千里视像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16 年 3 月 11 日 


